
 

 

《 2008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上訴及補償機制  

目的  

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關 注 到 ，

《 2008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《修訂條例草案》 )的上

訴與補償機制之間的銜接會否造成不容反悔及已裁事實的法律問題。

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
上訴及補償機制  

2 .  根據《修訂條例草案》第 78G 條，受第 78B 條命令約束的人，

可在開始受該命令約束後 28 天內，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(上訴委員

會 )提出上訴。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(第 220 章 )第 7(1 ) (b )條

規定，在就一項反對某行政決定的上訴作出裁決時，上訴委員會須維

持或更改該行政決定，或宣告該行政決定無效。上訴委員會無權給予

補償。  

3 .  《修訂條例草案》第 78H 條就補償機制作出規定。受第 78B 條

命令約束的人無須事先尋求上訴委員會的裁決，便可根據第 78H 條直

接向法院 (即區域法院或小額錢債審裁處，視乎情況而定 )申請補償。  

4 .  因此，可能出現三種情況︰  

( a )  感到受屈人士可選擇不理會第 78G 條所提供向上訴委員會

上訴的途徑，而根據第 78H 條直接向法院申請補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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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感 到 受 屈 人 士 在 決 定 是 否 根 據 第 78H 條 向 法 院 申 請 補 償

前，可選擇先根據第 78G 條尋求上訴委員會的裁決。  

( c )  感到受屈人士亦可選擇同時根據第 7 8 G 條尋求上訴委員會

的裁決，以及根據第 78H 條向法院申請補償。  

儘管如此，必須指出一點，就是由於有不同的時限，感到受屈的人士

實際上未必希望先申索補償，因為就實際情況而言，他在考慮過進行

法律程序所涉及的費用及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所提供可迅速

解決上訴問題的機制後，或會希望先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此舉並

非不合情理。如上訴委員會更改或撤銷第 78B 條命令，感到受屈人士

可獲得補償的機會一般來說 (但並非絕對 )應會較高。這些是感到受屈

的人士在決定將會採取什麼行動時實際考慮的因素。  

不容反悔及已裁事實  

5 .  委員關注到在上文第四段 ( c )項的情況，如在法院聆訊期間，上

訴委員會仍未作出決定，會否造成不容反悔及已裁事實的法律問題。  

6 .  《區域法院規則》 (第 336H 章 )第 35 號命令第 3 條規定，法官如

認為將審訊押後對於秉行公正屬於合宜，可將審訊押後至他認為適合

的 時 間 、 在 他 認 為 適 合 的 地 方 並 按 他 認 為 適 合 的 條 款 (如 有 的 話 )進

行。此外，《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》 (第 338 章 )第 26 條亦規定，審裁

處可隨時主動或應任何一方的申請，按其認為適當的條款而押後申索

法律程序的聆訊。這些法院╱審裁處暫停進行法律程序的權力須在具

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審慎行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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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有關不容反悔及已裁事實原則，政府當局知悉這兩項均為普通法

原則，主要目的是了斷訴訟。這兩項原則防止相同的訴訟雙方就已由

具司法管轄權的法院／審裁處根據訴訟雙方之間可取的理據作出最終

判決的事項重新提出訴訟；在首次訴訟中已判決的事項，會被視為日

後任何訴訟中，相同的訴訟各方之間在相同事項上不可推翻的判決。

上述普通法原則在訴訟上的施行，可藉相關法定條文的釋義以明示或

默示的方式予以排除。  

8 .  關於我們的《修訂條例草案》及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，

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：  

( a )  《修訂條例草案》第 78G 條及 78H 條獨立運作。上訴委員會就

主管當局是否有合理理由作出第 78B 條命令的裁決，不應成為法

院裁定補償責任的依據。  

( b )  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第 1 5 ( 4 )條規定，在任何訴訟中，

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或 命 令 ， 可 接 受 為 證 明 該 項 決 定 或 命 令 的 證

據。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所具備的法定效力，並未大至令上訴委員

會就任何事項的裁決，成為日後訴訟中，相同的訴訟各方之間在

相同事項上不可推翻的判決。  

( c )  第 78H 條就向法院申請補償提供法定基礎；而第 78G 條則就向

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作出規定。兩項條文屬不同事件。雖然主管

當局是否有合理理由作出第 78B 條命令，屬根據第 78G 條提出

上訴和根據第 78H 條進行補償訴訟這兩方面的共同關注事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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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《修訂條例草案》 (或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)中並無條

文會導致在補償訴訟中，上訴委員會在上述事項上的判決成為不

可推翻。此外，亦無條文限制法院可從訴訟各方接收的證據 (可

包括於上訴委員會援引的證據以外的“全新”證據 )，法院可根

據 所 得 證 據 ， 有 理 由 地 作 出 一 個 與 上 訴 委 員 會 不 同 的 決 定 。 因

此，就補償訴訟而言，上訴委員會的決定不應被視為在上述事項

上不可推翻的判決。  

建議  

9 .  我們建議保留《修訂條例草案》中的上訴委員會機制，為食物商

提供另一個上訴途徑。與法院相比，上訴委員會的上訴機制更簡單快

捷，而且費用較低，因此我們認為有些食物商可能選擇先尋求上訴委

員會的裁決，待上訴委員會作出裁決後再決定是否申請補償。  

10 .  我們認為不應在《修訂條例草案》第 78H 條加入明訂條文，訂

明法院在考慮根據第 78H 條提出的申索時無須理會上訴委員會的決

定。首先，由於法院不受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78H 條所作決定的法律約

束，因此有關條文實無必要。其次，正如上文所闡釋，有些食物商可

能選擇先尋求上訴委員會的裁決。《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》 (第

220 章 )第 1 5 ( 1 )條規定，上訴委員會須以書面方式說明作出決定的理

由；該等理由須包括對重要的事實問題調查所得的結果，並提述該等

結果所根據的證據或其他資料。該條例第 15(4 )條進一步規定，在任

何訴訟中，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或命令和經上訴委員會秘書核證為該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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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或命令的真正副本，即可接受為證明該項決定或命令的證據。如

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可獲法院接受為證據，必定有助法律訴訟的進行。  

徵詢意見  

11 .  請委員就上述事項提出意見。 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二零零九年三月  


